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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等 19人因申請塗銷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3年 11月 14日北市松地登字第

103

32015100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另為處分。

　　事實

案外人前陸軍第一營產管理所（現已併入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下稱前陸軍第一營管



所）以原處分機關民國（下同） 62年 8月 29日收件松山字第 xxxxx號土地登記申請書，以「

46年 9月 1日收購」為事由向原處分機關申辦本市松山區○○段○○地號土地（後經重測逕為

分割及本市行政區劃調整，分割為本市信義區○○段○○小段○○及○○地號，下稱系爭土

地）移轉登記為國有並以前陸軍總司令部（現已改制為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下稱前陸總部）

為管理機關（下稱系爭移轉登記），並經原處分機關於 62年 10月 24日辦竣系爭移轉登記在案

。嗣訴願人等 19人委託○○○律師為代理人，以 103年 9月 17日申請函（收文日：103年 11

月

10日）向原處分機關主張其等為案外人即系爭移轉登記前系爭土地所有權人○○○（36年 1

月 15日死亡）之全體繼承人，而原處分機關 62年 10月 24日將未辦理繼承登記，且未經全體

公

同共有人同意收購之系爭土地移轉登記為國有為不合法，申請塗銷系爭移轉登記，並回復為

原登記名義人○○○所有。案經原處分機關以 103年 11月 14日北市松地登字第 10332015100

號

函復代理人○○○律師，以系爭移轉登記案業已逾保存年限而銷毀，另按「因繼承、強制執

行、公用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

」、「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除本規則另有規

定外，非經法院判決塗銷確定，登記機關不得為塗銷登記。」、「官署或法定自治機關自為

權利人而為土地權利之登記時，應取得義務人之承諾書，或他項證據，囑託地政機關登記之

。」分別為 18年 11月 30日制定公布之民法第 759條、土地法第 43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7條

及 35

年 10月 2日前內政部地政署公布之土地登記規則第 23條所明定，請訴願人等 19人依上開規

定

檢附法院民事確定判決及其他依法令應附之有關證明文件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登記。該函於 1

03年 11月 18日送達代理人○○○律師，訴願人等 19人不服，於 104年 1月 5日經由原處分

機關

向本府提起訴願，3月 9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查本件原處分機關 103年 11月 14日北市松地登字第 10332015100號函，其內容已就訴願

人

　　等 19人申請事項，實質認定不符土地登記規則有關申請塗銷登記之規定，足認其有否准

　　之意思表示，即含有駁回訴願人等 19人申請之法律效果，應認該函係行政處分，訴願人

　　等 19人得對之提起訴願；次按行政程序法第 98條第 3項規定：「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

　　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一年內聲明



　　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查本件提起訴願日期（104年 1月 5日）距原處分函

　　送達日期（ 103年 11月 18日）雖已逾 30日，惟原處分未載明救濟期間，故依上開規定

，

　　應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合先敘明。

二、按土地法第 37條第 2項規定：「土地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及

　　異議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土地登記規則第 1條規定：「本規則依土地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34條

　　第 1項規定：「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列文件：一、登記申請書。

　　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三、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四、申請人身

　　分證明。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第 54條第 1項規定：「登

　　記機關接收登記申請書時，應即收件......。」第 56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

　　正：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者。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

　　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者。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

　　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者。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者

　　。」第 57條第 1項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

　　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一、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者。二、依法不應登記者。三、登

　　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四、逾

　　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第 143條第 1項規定：「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

　　利，因權利之拋棄、混同、終止、存續期間屆滿、債務清償、撤銷權之行使或法院之確

　　定判決等，致權利消滅時，應申請塗銷登記。」第 144條第 1項規定：「依本規則登記之

　　土地權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登記機關得於報

　　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塗銷之：一、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定

　　係屬偽造。二、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之登記。」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依民法第 759條及第 1151條規定，系爭土地非經繼承登記不得處分，各繼承人於分割

　　　遺產前，對公同共有之遺產為處分或其他權利之行使時，應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

　　　惟原處分機關在系爭土地不符上開規定之情況下逕行辦理系爭移轉登記，該登記自屬

　　　無效而應回復登記名義人為劉○○。

（二）○○○之繼承人並未與前陸總部簽訂任何收購契約，亦未提供任何承諾書或簽署其他

　　　文件，因此前陸軍第一營管所囑託原處分機關所為之系爭移轉登記，自無可能提供登

　　　記證明文件、承諾書或他項證據，縱備有該等文件亦屬偽造，原處分機關應依土地登

　　　記規則第 144條第 1項第 1款之規定塗銷系爭移轉登記；又原處分機關答辯所引「軍事



　　　機關歷年價購、徵收、撥用土地辦理登記簡化規定」（下稱軍購土地登記簡化規定）

　　　第 12條規定，除牴觸行為時民法第 759條「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未經登記不

　　　得處分」規定外，更使軍事機關就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土地，可不經土地全體公同共有

　　　人之同意，只要檢附合法繼承人所立具之買賣契約書、領款收據或交業憑證，即可囑

　　　託地政機關辦理移轉登記，亦牴觸行為時民法第 828條，而嚴重剝奪土地公同共有人

　　　就土地之處分權及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況土地法並無明文規定或明確授權

　　　行政院得就軍事機關未經辦竣繼承登記之土地訂定規定，使軍事機關僅須檢附合法繼

　　　承人所立具之買賣契約書或領款收據或交業憑證即可囑託地政機關登記為國有土地，

　　　顯見軍購土地登記簡化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應屬無效，原處分機關以該規定第 12

　　　條辦理系爭移轉登記，亦屬違法且無效。

（三）原處分機關未依行政程序法第 113條第 2項規定確認系爭移轉登記是否有無效之情事，

　　　率以「該登記案已逾保存期限業已銷毀」為由，否准訴願人之申請，顯已違反該條項

　　　所課予其確認行政處分為有效或無效之義務，原處分應予撤銷。

四、查本案訴願人等 19人前於 103年 11月 10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辦理塗銷系爭移轉登記，

經

　　原處分機關以 103年 11月 14日北市松地登字第 10332015100號函復訴願人等 19人之代理

人

　　○○○律師，以系爭移轉登記案業已逾保存年限而銷毀，並引據 18年 11月 30日制定公布

　　之民法第 759條、土地法第 43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7條及 35年 10月 2日前內政部地政

署公

　　布之土地登記規則第 23條等規定，請訴願人等 19人依上開規定檢附法院民事確定判決及

　　其他依法令應附之有關證明文件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登記。有訴願人等 19人之戶籍資料及

　　系爭土地之登記謄本、土地登記簿等影本附卷可稽。

五、惟按土地登記之申請，應提出登記申請書等相關文件；登記機關接收登記申請書時，應

　　即收件；如有申請人之資格不符、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

　　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不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者，登記機關應

　　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 15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

　　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則駁回登記之申請；為土地登記規則第 34條第 1項、第 54

　　條第 1項、第 56條及第 57條第 1項第 4款所明定。查本件訴願人等 19人 103年 11月

10日提

　　出之申請書載以：「......敬請　貴所......確認 62年 10月 24日台北市松山區○○段○

　　○地號（現地號變更並分割為台北市信義區○○段○○小段○○及○○地號）移轉登記

　　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陸軍總司令部之土地登記為無效，以及 62年 10月 24日移轉登記時欠



　　缺應備文件或應備文件為偽造而應塗銷登記，回復為原土地登記名義人○○○......。

　　」應認訴願人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1章「塗銷登記及消滅登記」規定申請塗銷系爭移轉

　　登記之意思。是其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1章規定申請辦理系爭移轉登記之塗銷登記，既屬

　　「登記」事項，依前揭規定，原處分機關即應通知訴願人補正登記申請書等相關文件，

　　俾使訴願人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34條第 1項各款等規定補正相關文件之機會，原處分機

　　關未踐行上開法定程序，即逕為駁回之處分，乃剝奪訴願人程序補正之機會，其所為駁

　　回之處分即難謂無瑕疵。從而，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

　　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另為處分。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楊　芳　玲（公出）

　　　　　　　　　　　　　　　　　　　　　　　　　　　　委員　王　曼　萍（代理）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傅　玲　靜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5　　　　　日

　　　　　　　　　　　　　　　　　　　　　　　　　　　　　　　　市長　柯文哲

　　　　　　　　　　　　　　　　　　　　　　　　　　　　　法務局局長　楊芳玲決行


